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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公司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进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年 5 月 19日在公司指定

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《关于公司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30），对公司部分董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的股份减持进行了预披露。 

鉴于公司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数量过半，根据《上

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（中国证监会公告【2017】9号）及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的

有关规定，现将实施进展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

1、已披露的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陈新安、许宜伟、沈书艳计划自 2018 年 7 月 29 日后的 6 个月内，通过二级

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，各自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43,295 股，各自约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的 0.1477%（若自 2018 年 5月 19日起至减持期间结束有送股、资本公积

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，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）。具体明细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任职情况 
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持股占公

司总股本

比例 

股份来源 

拟减持

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减持股份

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
陈新安 
董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973,180 0.59% 

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
243,295 0.147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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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的股份、

股权激励

股份 

许宜伟 
董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973,180 0.59% 

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

前的股份、

股权激励

股份 

243,295 0.1477% 

沈书艳 高级管理人员 973,180 0.59% 

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

前的股份、

股权激励

股份 

243,295 0.1477% 

合计  
2,919,5

40 
1.77%  729,885 0.4431% 

2018 年 6 月 6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2017 年度公司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18-033），实施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5元人民币现金（含税），同时

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。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6 月

11 日，除权除息日为 2018 年 6 月 12 日。2018 年 6 月 12 日上述人员持有数量及

计划减持股份数量相应进行调整，具体明细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任职情况 

调整后

持股数

量（股） 

持股占公

司总股本

比例 

股份来源 

调整后

拟减持

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
减持股份

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
陈新安 
董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
1,654,4

06 
0.59% 

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

前的股份、

股权激励

股份 

413,602 0.147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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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宜伟 
董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
1,654,4

06 
0.59% 

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

前的股份、

股权激励

股份 

413,602 0.1477% 

沈书艳 高级管理人员 
1,654,4

06 
0.59% 

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

前的股份、

股权激励

股份 

413,602 0.1477% 

合计  
4,963,2

18 
1.77%  

1,240,8

06 
0.4431% 

2、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具体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
减持均价

（元/股） 

减持股数

（股） 

减持股份占总

股本比例 

陈新安 
集中竞价

交易 

2018.7.30、

2018.9.13-9.14 
11.357 206,800 0.0740% 

许宜伟 
集中竞价

交易 

2018.7.30、

2018.9.5-9.14 
11.534 206,794 0.07396% 

沈书艳 
集中竞价

交易 

2018.7.30、

2018.9.5-9.17 
11.411 206,800 0.0740% 

3、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股数（股） 
占总股本

比例 
股数（股） 

占总股本

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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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新安 

合计持有数量 1,654,406 0.5917% 1,447,606 0.5178% 

其中：无限售流通股 413,602 0.1479% 206,802 0.0740% 

股权激励限售股 773,500 0.2767% 773,500 0.2767% 

高管锁定股 467,304 0.1671% 467,304 0.1671% 

许宜伟 

合计持有数量 1,654,406 0.5917% 1,447,612 0.5178% 

其中：无限售流通股 413,602 0.1479% 206,808 0.0740% 

股权激励限售股 773,500 0.2767% 773,500 0.2767% 

高管锁定股 467,304 0.1671% 467,304 0.1671% 

沈书艳 

合计持有数量 1,654,406 0.5917% 1,447,606 0.5178% 

其中：无限售流通股 413,602 0.1479% 206,802 0.0740% 

股权激励限售股 773,500 0.2767% 773,500 0.2767% 

高管锁定股 467,304 0.1671% 467,304 0.1671% 

二、其他相关事项的说明 

1、本次减持计划持续期间，陈新安先生、许宜伟先生和沈书艳女士将继续履

行承诺，严格遵守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、

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若中国证监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后续出台

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其他规定，也将严格遵照规定执行。 

2、陈新安先生、许宜伟先生和沈书艳女士减持公司股份属于其个人行为，其

将根据市场情况、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减持，减持时间、减持价格

存在不确定性。 

3、上述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

持续经营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。 

4、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，

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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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9月 1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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